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材料真实性承诺
及公示情况的说明

兹有                单位       同志，参加2026年度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职称申报。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严格按照职称申报推荐相关规定及工作流程，对      同志申报职称的申报材料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把关，按照“谁审核谁负责”原则，现对该同志此次申报职称所有填报内容及提交材料的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及真实性作出保证，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同，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愿承担由此引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单位       同志所提交的个人基本情况、职称证书、聘书（聘用文件）、资历条件及学术、业绩成果等情况于   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 日（五个工作日）在我单位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间无任何异议。经单位研究，同意该同志申报职称评审。

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单位法人签字/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落款日期应在公示期后，不得为公示期最后一天。
